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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赛腾精密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3年限制性股票股权激励计划

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

自查报告

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及相关各方行为的通

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信息披露事务管理制度指引》等规范性文件要求，苏州赛腾精密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本公司” ）针对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股权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激励计划” ）采取了充分必要的保密措施，并对

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进行了登记。

《苏州赛腾精密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股权激励计划（草案）》（以下简称“《激励计划（草案）》” ）

及相关议案已经公司2023年3月27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激励计划 （草案）》 及其摘要已于

2023年3月2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ee.com.cn）上进行了披露。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股

权激励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公司对内幕信息知情人及激励对象在《激励计划（草案）》公告前六个月内（以下简称“自

查期间” ）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进行了自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核查的范围和程序

1、本次核查对象为本公司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及激励对象。

2、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均填报了《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表》。

3、本公司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申请查询核查对象在自查期间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中国证

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已于2023年3月31日出具《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询证明》 和《股东股

份变更明细清单》。

二、核查对象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说明

（一）本激励计划对外披露前，公司严格按照《内幕信息及知情人管理制度》的相关规定，限定内幕信息知情人范围，

并采取相应保密措施。 公司已将本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进行登记，内幕信息知情人严格控制在内幕信息知情人档

案登记的人员范围之内，未发现存在信息泄露的情形。

（二）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查询文件显示，在自查期间，有178名核查对象有买卖

公司股票行为，除此之外其他核查对象均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具体如下：

经核查，其中174名核查对象根据其（直系亲属买卖的由核查对象出具）出具的书面说明，确认其本人及亲属在自查

期间进行的股票交易完全系基于对二级市场交易情况的自行判断而进行的操作，是因为看好公司未来的发展前景而进行

的正常交易行为；其本人及亲属在买卖公司股票前，并未知悉本次激励计划的相关信息，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进行交易的

情形。

经核查，自查期间存在3名激励对象及1名激励对象亲属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经公司核查及其个人说明，其买卖公司

股票为基于对二级市场交易情况的自行判断以及不熟悉相关法律法规所致，且知悉本激励计划信息有限、未向任何人员

泄露本激励计划内幕信息，不存在主观利用本激励计划内幕信息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但为确保本激励计划的合规性，出

于审慎性原则，该4名激励对象自愿放弃参与本激励计划。

三、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在自查期间，公司未发现存在本激励计划内幕信息泄露的情形，亦未发现本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存

在利用本激励计划内幕信息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形。

特此公告。

苏州赛腾精密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4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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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赛腾精密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有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3年4月17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苏州市吴中经济开发区郭巷街道淞葭路 585�号公司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49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18,547,602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2.1531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以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公司董事长孙丰先生因公出差未能参加现

场会议，以通讯方式参会，由半数以上董事共同推举董事赵建华先生主持本次会议，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

席了会议。本次会议的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以及《苏州赛腾精密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8人，出席6人，董事娄洪卫先生因公未能出席本次会议、董事 Lim� KokOon先生因病未能出席本次

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董事会秘书出席本次会议（通讯参会）；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会2022年度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8,547,602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8,547,602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2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8,547,602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2年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8,547,602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续聘2023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及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8,547,602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6、议案名称：关于开展外汇衍生品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8,547,602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及预计年度担保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8,278,594 99.7730 269,008 0.2270 0 0.0000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开展票据池业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8,278,594 99.7730 269,008 0.2270 0 0.0000

9、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2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8,547,602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10、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监事会2022年度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8,547,602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11、议案名称：关于《苏州赛腾精密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股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不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7,302,283 65.2106 41,240,319 34.7894 0 0.0000

12、议案名称：关于《苏州赛腾精密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股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不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7,302,283 65.2106 41,240,319 34.7894 0 0.0000

13、议案名称：关于苏州赛腾精密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股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

审议结果：不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7,302,283 65.2106 41,240,319 34.7894 0 0.0000

14、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苏州赛腾精密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股权激励计划有关事项的议案

审议结果：不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7,802,283 65.6323 40,740,319 34.3677 0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5

关于公司续聘2023年度

财务审计机构及内控审

计机构的议案

34,330,

535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6

关于开展外汇衍生品交

易的议案

34,330,

535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7

关于公司向银行申请授

信额度及预计年度担保

额度的议案

34,061,

527

99.2164 269,008 0.7836 0 0.0000

8

关于公司开展票据池业

务的议案

34,061,

527

99.2164 269,008 0.7836 0 0.0000

9

关于公司2022年度利润

分配预案的议案

34,330,

535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11

关于《苏州赛腾精密电

子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

限制性股票股权激励计

划（草案）及其摘要》的

议案

33,527,

727

97.6758 797,808 2.3242 0 0.0000

12

关于《苏州赛腾精密电

子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

限制性股票股权激励计

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的议案

33,527,

727

97.6758 797,808 2.3242 0 0.0000

13

关于苏州赛腾精密电子

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限

制性股票股权激励计划

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

33,527,

727

97.6758 797,808 2.3242 0 0.0000

14

关于提请苏州赛腾精密

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股东

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股

权激励计划有关事项的

议案

34,027,

727

99.1324 297,808 0.8676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会议的议案均为非累积投票议案，议案1至议案10审议通过，议案11至议案14审议未通过；

2、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第11至14项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未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包含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3、 本次会议的议案11至14为关联议案，拟为本次限制性股票股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的股东或与激励对象存在关联

关系的股东回避表决。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律师：张建胜、魏晟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会议表决程

序及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

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苏州赛腾精密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4月18日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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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中科三环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北京中科三环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于2023年3月28日召开第八届

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决定于2023年4月24日以现

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公司2022年度股东大会。 公司《关于召开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的

通知》已于2023年3月30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披露。 现将本次股

东大会的有关事项再次提示如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股东大会届次：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

2、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董事会

2023年3月28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召开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3、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

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4、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3年4月24日14：00；

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3年4月24日9:15—9:

25,9:30—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3年4

月24日9:15-15:00。

5、会议的召开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6、会议的股权登记日：2023年4月17日

7、出席对象：

（1）在股权登记日持有公司股份的普通股股东或其代理人；

于股权登记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普通股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

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本次股东大会在审议《公司预计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时，关联股东北京三环控股有限公

司、TRIDUS� INTERNATIONAL� INC和TAIGENE� METAL� COMPANY� L.L.C将回避表决。 相关内

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3月30日在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北京中科三环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公

告》。 北京三环控股有限公司、TRIDUS� INTERNATIONAL� INC和TAIGENE� METAL� COMPANY�

L.L.C不接受其他股东委托对此项议案进行投票。

（2）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律师；

（4）根据相关法规应当出席股东大会的其他人员。

8、现场会议地点：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东路66号甲1号楼27层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

投票

1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公司2022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

2.00 公司2022年董事会工作报告 √

3.00 公司2022年监事会工作报告 √

4.00 公司202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5.00 公司2022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

6.00 公司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贷款担保的议案 √

7.00 公司关于预计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

8.00 公司关于聘任2023年度财务审计和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

9.00 关于调整公司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

10.00 关于选举赵玉刚先生为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

累积投票提案

11.00 非独立董事选举 应选人数（6）人

11.01 关于选举王震西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

11.02 关于选举胡伯平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

11.03 关于选举李凌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

11.04 关于选举黄国兴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

11.05 关于选举钟慧静女士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

11.06 关于选举David�Li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

12.00 独立董事选举 应选人数（3）

12.01 关于选举沈保根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

12.02 关于选举王彦超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

12.03 关于选举刘东进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

特别提示：

注1、本公司独立董事将在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上做述职报告。

注2、提案7属于关联交易，关联股东北京三环控股有限公司、TRIDUS� INTERNATIONAL� INC和

TAIGENE� METAL� COMPANY� L.L.C将回避表决。

注3、董事会换届选举采用累计投票制；独立董事和非独立董事的表决分别进行；独立董事候选人的

任职资格和独立性需经深交所备案审核无异议，股东大会方可进行表决。

注4、上述提案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详见公

司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发布的相关公告。

三、会议登记等事项

（一）登记方式：

1、个人股东亲自出席会议的须持股票账户卡、本人身份证件；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须持

本人身份证件、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股票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

2、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法定代表人须持营业执照复印件（盖公章）、能证明其具有

法定代表人资格的有效证明；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须持法人授权委托书、出席人身份证件办理登记

手续。

3、代理投票授权委托书由委托人授权他人签署的，授权签署的授权书或者其他授权文件应当经过

公证，委托人应向公司董事会办公室提交公证书（可提交原件亦可提交复印件，提交复印件的，需提交原

件供律师审核）。

4、异地股东可采取信函或用传真方式登记（传真或信函在2023年4月18日16：00前送达或传真至公

司董事会办公室）。

（二）登记时间：2023年4月18日8：30—11：30和13：30—16：00。

（三）登记地点：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东路66号甲1号楼27层。

（四）注意事项：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请携带相关证件原件于会前半小时到会场办理

登记手续。

（五）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人：赵寅鹏、田文斌、王依涵、包海林

联系电话：（010）62656017

传真：（010）62670793

（六）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会议者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 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

cn）参加投票，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见附件1。

五、股东授权委托书（见附件2）

北京中科三环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4月18日

附件1：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 网络投票的程序

1、投票代码：360970

2、投票简称：三环投票

3、填报表决意见或选举票数。

对于非累积投票提案1至提案10，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对于累积投票提案11至提案12，填报投给某候选人的选举票数。 公司股东应当以其所拥有的每个议

案组的选举票数为限进行投票，如股东所投选举票数超过其拥有选举票数的，其对该项提案组所投的选

举票视为无效投票。 如果不同意某候选人，可以对该候选人投0票。

表1� �累积投票制下投给候选人的选举票数填报一览表

投给候选人的选举票数 填报

对候选人A投X1票 X1票

对候选人B投X2票 X2票

… …

合 计 不超过该股东拥有的选举票数

各提案股东拥有的选举票数举例如下：

① 选举非独立董事（如表一提案11，采用等额选举，应选人数为6位）

股东所拥有的选举票数=股东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6

股东可以将所拥有的选举票数在6位非独立董事候选人中任意分配，但投票总数不得超过其拥有的

选举票数。

② 选举独立董事（如表一提案12，采用等额选举，应选人数为3位）

股东所拥有的选举票数=股东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3

股东可以将所拥有的选举票数在3�位独立董事候选人中任意分配，但投票总数不得超过其拥有的选

举票数。

4、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其他所有提案表达相同意见。

股东对总议案与具体提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如股东先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再对

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具体提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提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

为准；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23年4月24日的交易时间，即9:15-9:25，9:30—11:30和13:00—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23年4月24日9:15-15:00。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

指引（2016年修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 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具体

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交

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2：

股东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授权 先生（女士）代表我单位（个人）出席北京中科三环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并代表我单位（个人）对会议审议的各项议案按本授权委托书的指示行使投票权。

本公司/本人对本次股东大会各项议案的表决意见如下：

提案

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同意 反对 弃权

该列打勾的栏

目可以投票

1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公司2022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

2.00 公司2022年董事会工作报告 √

3.00 公司2022年监事会工作报告 √

4.00 公司202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5.00 公司2022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

6.00 公司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贷款担保的议案 √

7.00 公司关于预计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

8.00 公司关于聘任2023年度财务审计和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

9.00 关于调整公司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

10.00 关于选举赵玉刚先生为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

累积投票提案

采用等额选举，填报投给候选人的选举票

数

11.00 非独立董事选举 应选人数（6）人

11.01 关于选举王震西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

11.02 关于选举胡伯平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

11.03 关于选举李凌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

11.04 关于选举黄国兴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

11.05 关于选举钟慧静女士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

11.06 关于选举David�Li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

12.00 独立董事选举 应选人数（3人）

12.01 关于选举沈保根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

12.02 关于选举王彦超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

12.03 关于选举刘东进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

注1：对采用非累积投票表决的议案，请在相应的意见栏内划“√” 。

注2：对采用累积投票制表决的议案，独立董事和非独立董事的表决分别进行，投票人拥有的投票总

数等于股东持有的股份数乘以子议案的个数。

注3：如股东不作具体指示，视为股东代理人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思表决。

委托人姓名或名称（签名或签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或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股东号码：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证券简称:南京银行 证券代码:601009 编号:2023-007

优先股简称：南银优1 优先股代码：360019

南银优2 360024

可转债简称：南银转债 可转债代码：113050

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限售股上市流通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为：393,700,787股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日期为：2023年4月24日

一、本次限售股上市类型

2020年4月13日，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京银行” 或“本公司” ）收到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出具的《关于核准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

复》（证监许可[2020]653号），经中国证监会核准，本公司于2020年4月向法国巴黎银行等3家特定对象

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1,524,809,049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或“本次非公开发行” ）。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已于2020年4月23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登

记托管手续。 其中，法国巴黎银行、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认购的股票限售期为60个月，中国烟草总公司

江苏省公司（江苏省烟草公司）（以下简称“江苏省烟草公司” ）认购的股票限售期为36个月。 限售期结

束后，将按《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各认购对象认购股份数量及锁定期限情况如下：

序号 认购对象 认购股数（股） 锁定期（月） 解除限售日期

1 法国巴黎银行 131,233,595 60 2025-04-23

2 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 999,874,667 60 2025-04-23

3 中国烟草总公司江苏省公司（江苏省烟草公司） 393,700,787 36 2023-04-23

合计 1,524,809,049 - -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为中国烟草总公司江苏省公司（江苏省烟草公司）所持有的限售期限36个

月的限售股。 法国巴黎银行、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所持有的锁定期限60个月的限售股尚未达到解禁期

限。

二、本次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限售股形成后，经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核准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

转换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1582号）核准，本公司于2021年6月15日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

币200亿元的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南银转债” ），根据有关规定以及《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公

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南银转债” 自2021年12月21日起可转换为本公司A

股普通股。

2021年12月21日起至2023年3月31日期间，“南银转债” 累计转股数为336,714,506股（详情请见

本公司2023年4月4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告），2023年4月1日至2023年4月14日，“南银转债” 转股数

414股。 截至2023年4月14日，“南银转债”累计转股数为336,714,920股，致使本公司总股本数量由10,

007,016,973股增加至10,343,731,893股。

除此以外，本次限售股形成后，本公司未发生配股、公积金转增股本等致使本行股本数量发生变化

的事项。

三、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有关承诺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江苏省烟草公司承诺认购的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自上市之日起36个月

内不得转让。

截至本公告发布之日：1.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严格履行了上述承诺；2.本次申请解除股份

限售的股东不存在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

四、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

本公司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占用资金情况。

五、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中信建投证券作为本公司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持续督导机构，对本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

股票部分限售股解禁上市流通事项发表核查意见如下：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南京银行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1号———持续督导》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

求；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数量、上市流通时间等均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有关规则和股

东承诺；本次解除限售股份股东严格履行了其在非公开发行股票中做出的股份锁定承诺；截至核查意见

出具日，南京银行关于本次限售股份相关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

保荐机构对南京银行本次限售股份解禁上市流通事项无异议。

六、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

1.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为393,700,787股；

2.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日期为2023年4月24日（因2023年4月23日为休市日，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

交易日）；

3.本次非公开发行限售股上市流通明细清单：

序号 股东名称

持有限售股数量

（股）

持有限售股占

公司总股本比

例（%）

本次上市流通数

量（股）

剩余限售股数量

（股）

1

中国烟草总公司江苏省公司 （江

苏省烟草公司）

393,700,787 3.81 393,700,787 0

合计 393,700,787 3.81 393,700,787 0

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表：

序号 限售股类型 本次上市流通数量（股）

1 非公开发行 393,700,787

合计 393,700,787

七、股本变动结构表

单位：股 本次上市前 变动数 本次上市后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1,524,809,049 -393,700,787 1,131,108,262

1、国家持股 - - -

2、国有法人持股 1,393,575,454 -393,700,787 999,874,667

3、其他内资持股 - - -

其中：境内非国有法人持股 - - -

境内自然人持股 - - -

4、外资持股 131,233,595 - 131,233,595

其中：境外法人持股 131,233,595 - 131,233,595

境外自然人持股 - - -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8,818,922,844 393,700,787 9,212,623,631

1、人民币普通股 8,818,922,844 393,700,787 9,212,623,631

股份总额 10,343,731,893 - 10,343,731,893

八、上网公告文件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部分限售股解禁上市流

通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4月17日

证券代码：688607� �证券简称：康众医疗 公告编号：2023-007

江苏康众数字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大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

截至2023年4月14日，畅城有限公司即Matrix� Future� Limited（以下简称“畅城” ）持有江苏康众

数字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众医疗” 或“公司” ）股份8,239,47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9.35%；霍尔果斯君联承宇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君联承宇” ）持有康众医疗股份3,213,645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3.65%。 畅城与君联承宇是一致行动人，所持股份均为公司IPO前取得股份，该部分股份

于2022年2月7日起限售期届满并上市流通。

●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畅城、君联承宇拟通过集中竞价及大宗交易方式合计减持不超过5,287,700股（若计划减持期间公

司有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股份变动事项，上述股份数量做相应调整），即两家合计减持不超过公

司总股本的6%。 其中以集中竞价方式减持的，两家合计在任意连续90个自然日内减持股份的总数不超

过公司股份总数的1%；以大宗交易方式减持的，两家合计在任意连续90个自然日内减持股份的总数不

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2%。

一、减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畅城、君联承宇

5%以上非第一大

股东

11,453,121 13.00% IPO前取得：11,453,121股

注：畅城与君联承宇为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11,453,121股，占公司总股本13.00%；其中，畅城持股

占公司总股本9.35%，为5%以上非第一大股东。 君联承宇持股占公司总股本3.65%，为5%以下股东。

上述减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原因

第一组

畅城 8,239,476 9.35%

畅城与君联承宇的实际控制人

均为君联资本管理股份有限公

司

君联承宇 3,213,645 3.65%

畅城与君联承宇的实际控制人

均为君联资本管理股份有限公

司

合计 11,453,121 13.00% —

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过去12个月内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数量（股） 减持比例 减持期间

减持价格区间

（元/股）

前期减持计划披露日

期

畅城 1,337,270 1.52%

2022/10/12～

2023/4/11

23.00-26.25 2022/9/14

君联承宇 481,784 0.55%

2022/10/12～

2023/4/11

23.00-26.30 2022/9/14

畅城 1,602,634 1.82%

2022/3/9～

2022/9/8

23.94-35.51 2022/2/16

君联承宇 620,061 0.70%

2022/3/9～

2022/9/8

23.94-35.70 2022/2/16

注1：本表中减持期间指减持计划披露的竞价交易减持期间2022/10/12～2023/4/11，其中大宗交易

实际减持期间为2023年2月8日至2023年3月6日，竞价交易实际减持期间为2022年11月18日至2023年3

月7日。

注2：本表中减持期间指减持计划披露的竞价交易减持期间2022/3/9～2022/9/8，其中大宗交易实

际减持期间为2022年2月17日至2022年7月19日，竞价交易实际减持期间为2022年7月6日至2022年9月

6日。

注3：畅城、君联承宇通过询价转让方式合计减持2,650,000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2年11月12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康众医疗股东询价转让结果报告书暨持股5%以

上股东减持股份超过5%的权益变动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2-044）。

二、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股东名称

计划减持数

量（股）

计划减持

比例

减持方式

竞价交易减持

期间

减持合理价

格区间

拟减持股份

来源

拟减持原

因

畅城、君联承

宇

不 超 过 ：5,

287,700股

不 超 过 ：

6.00%

大宗交易减持，不

超过：3,525,120股

竞 价 交 易 减

持，不超过：1,762,

580股

2023/5/12～

2023/11/11

按市场价格

均 为 IPO 前

取得

自身资金

需求

（一）相关股东是否有其他安排□是 √否

（二）大股东及董监高此前对持股比例、持股数量、持股期限、减持方式、减持数量、减持价格等是否

作出承诺√是 □否

本单位在锁定期届满后减持本单位在本次发行及上市前通过直接或间接方式已持有的公司股份的，

减持程序需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

股份的若干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关于股份减持及信息披露的规定。

本承诺出具后，如有新的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规范性文件规定与本承诺内容不

一致的，以新的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规范性文件规定为准。

本次拟减持事项与此前已披露的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是否属于上市时未盈利的公司，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拟减持首

发前股份的情况 □是 √否

（四）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除前述事项外，不存在应说明事项或披露的其他事项

三、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减持首发前股份

是否是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拟减持首发前股份的情况 □是 √否

四、相关风险提示

（一）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如计划实施的前提条件、限制性条件以及相关条件成就或消除

的具体情形等

1.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具有不确定性，畅城和君联承宇将根据市场情况和股价等情况决定是否具体

实施本次减持计划。

2.畅城和君联承宇不是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本次股份减持计划系股东的正常减持行为，不会

对公司治理结构、股权结构及未来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也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

3.畅城和君联承宇的减持将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并及时履行披露义务。

（二）

减持计划实施是否可能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是 √否

（三）其他风险提示

无

特此公告。

江苏康众数字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4月18日

证券代码：600711� � �证券简称：盛屯矿业 公告编号：2023-017

盛屯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3年4月17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展鸿路81号特房波特曼财富中心A座33层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12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525,974,267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16.7443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由董事长张振鹏先生主持。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董事会秘书和部分高管出席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为参股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16,519,262 98.2023 9,442,205 1.7951 12,800 0.0026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为

参股公司

提供担保

的议案》

26,124,365 73.4255 9,442,205 26.5384 12,800 0.0361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为普通决议案，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所持有效表决权二分之一以上同意票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大成（厦门）律师事务所

律师：庄宗伟、郑芙蓉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网络投票实施细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大会召集

人和出席会议人员均具有合法资格，本次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盛屯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大成（厦门）律师事务所关于盛屯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二零二三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盛屯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4月18日

金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金鹰睿选成长六个月持有期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新增代销机构的公告

为了更好地满足广大投资者的理财需求， 根据金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本基金管理

人” ）与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等签订的代理销售协议，从2023年4月18日起，下述机构代理销售金鹰睿

选成长六个月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A类基金代码：012905，C类基金代码：012906； 以下简称

“本基金” ）。 本基金的募集期为：2023年4月10日至2023年5月12日，欢迎广大投资者认购。 具体公告如

下：

一、 代销机构情况：

1、名称：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95328

网址：www.dgzq.com.cn

2、名称：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95531；400-8888-588

网址：www.longone.com.cn

二、投资者可以在上述代销机构的网点办理本基金的开户和认购业务，相关规则遵照代销机构的有

关规定以及本基金招募说明书、发售公告、基金合同等法律文件。

三、投资者可以通过拨打上述机构客服电话或登录其网站咨询相关事宜，也可以通过本基金管理人

以下方式了解有关情况：

1、本基金管理人客服电话：400-6135-888

2、本基金管理人公司公司网址：www.gefund.com.cn

风险提示：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 本基金管理人不

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中国证监会对基金募集的注册或核准，不代表对基金收益和风

险的实质性判断和保证。 基金定投并不等于零存整取，不能规避基金投资所固有的风险，也不能保证投

资人获得收益。投资有风险，决策须谨慎。销售机构根据法规要求对投资者类别、风险承受能力和基金的

风险等级进行划分，并提出适当性匹配意见。 投资者在投资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

书》和《基金产品资料概要》等基金法律文件，全面认识基金产品的风险收益特征，在了解产品情况及听

取销售机构适当性意见的基础上，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投资期限和投资目标，对基金投资作出独

立决策，选择合适的基金产品。 投资者购入基金时，投资者应确认已知悉基金产品资料概要，货币市场基

金、ETF及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基金品种或情形除外。 基金不同于银行储蓄，基金投资人投资于基金

有可能获得较高的收益，也有可能损失本金。 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者基金投资的“买者自负”原则，在投

资者作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责。

特此公告。

金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3年4月18日

证券代码：300886� � � � � � � � �证券简称：华业香料 公告编号：2023-025

安徽华业香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举行

2022年度网上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安徽华业香料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 已于2023年4月7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发布了《2022年年度报告》及《2022年年度报告摘要》。 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深入、全面地了解公司情况，公

司定于2023年4月24日（星期一）15：00-17：00在全景网举行2022年度网上业绩说明会。本次年度业绩说明会将采用网络远程的方式

举行，投资者可登录全景网“投资者关系互动平台”（http://ir.p5w.net）参与互动交流。

出席本次年度业绩说明会的人员有：公司董事长华文亮先生，董事、总经理徐基平先生，董事、财务总监徐霞云女士，董事会秘书、

副总经理付林先生，独立董事汪和俊先生，保荐代表人武军先生，具体以当天实际参会人员为准。

为充分尊重投资者、提升交流的针对性，现就公司2022年度业绩说明会提

前向投资者公开征集问题，广泛听取投资者的意见和建议。 投资者可于2023年

4月23日（星期日）12:00�前访问 http://ir.p5w.net/zj/，或扫描下方二维码，进入问题征集专题页面。 公司将在本次年度业绩说

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

特此公告。

安徽华业香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4月17日

证券代码：600720� � � �证券简称：祁连山 公告编号：2023-023

甘肃祁连山水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证券事务代表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甘肃祁连山水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近日收到李小胜先生递交的辞

职报告。 李小胜先生因工作调整申请辞去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证券事务代表职务。 根据《公司法》及《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李小胜先生的辞职申请自送达公司董事会之日起生效。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李小

胜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其辞职不会影响公司相关工作的正常开展。

李小胜先生辞职后，由朱玉玲女士继续履行证券事务代表职务，协助公司董事会秘书开展工作。 朱

玉玲女士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聘任为证券事务代表，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

九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朱玉玲女士已获得上海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其任职资格

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

李小胜先生在任职期间，恪尽职守、勤勉尽责，为公司经营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公司董事会对李

小胜先生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甘肃祁连山水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4月18日

证券代码：600658� � � �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电子城 公告编号：临2023-025

北京电子城高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度第二期超短期融资券发行情况公告

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北京电子城高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经2021年11月26日召开的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

会议审议通过《公司拟注册发行中期票据及超短期融资券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11月30日在《中国证

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披露的《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

四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临2021-057））

公司于2023年4月13日发行了“北京电子城高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第二期超短期融资券” ，现将发行情

况公告如下：

名称

北京电子城高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度第二期超短期融资券

简称 23京电子城SCP002

代码 012381531 期限 190日

起息日 2023年4月17日 兑付日 2023年10月24日

计划发行总额 7�亿元 实际发行总额 7�亿元

发行利率 3.17% 发行价格 100元/百元

簿记管理人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主承销商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特此公告。

北京电子城高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4月17日

证券代码：603716� � � � � � � �证券简称：塞力医疗 公告编号：2023-037

债券代码：113601� � � � � � � �债券简称：塞力转债

塞力斯医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云南赛维汉普取得《工业大麻加

工许可证》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塞力斯医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3月28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以可转股债权方式投资云南赛维汉普科技有限公司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9年3月29日刊登在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的《关于对外投资并签署〈投资框架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28），截

至2019年11月公司向云南赛维汉普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赛维汉普” ）全额支付可转股债权投资款5,400万元，用

于赛维汉普租赁种植工业大麻的土地、购买固定资产及补充运营资金。

近日，赛维汉普已取得《云南省工业大麻加工许可证》，批准号：云南省楚雄市麻加准字4号，主要登记信息如下：

单位名称：云南赛维汉普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云南省楚雄市富民片区工业大麻产业园区

法定代表人：韩乃志

主要负责人：陈晓顺

加工种类：工业大麻花叶加工

运输种类：工业大麻种子、原料麻籽、花叶及其提炼加工产品

运输方式：运输证明

有效期限：2023年4月13日至2025年4月12日

特此公告。

塞力斯医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4月18日


